
公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公人社发〔2023〕5 号

关于印发《公安县 2023 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和就业创业培训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现将《公安县 2023 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和就业创业培

训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2023 年 3 月 14 日



公安县2023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和就业创业
培训工作方案

根据《湖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鄂财社发〔2017〕

102 号）、《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鄂人社

发〔2018〕64 号）、《湖北省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管理办

法（试行）》（鄂人社发〔2023〕1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

我县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落

细就业优先政策，围绕县委县政府“建设生态区，打造产业

城，冲刺二十强”的总目标和争当“两区建设”排头兵的总

要求，紧密结合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和乡村振兴战略对技能人

才、农村创业创新人才培育的新要求，大力开展就业创业培

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二、工作目标

2023 年全县计划完成就业创业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

训目标任务 10000 人。其中：就业创业培训 8000 人（其中

依托乡镇人社服务中心开展脱贫人员培训 6000 人，定点机

构培训 2000 人）；企业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2000 人（含新型

学徒制培训、岗位培训和技师培训等）。



三、工作方法

（一）培训对象。

1.就业创业培训。《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

规定的九类对象，重点开展退捕渔民、新生代农民工、农村

创业创新带头人和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训。2023 年定点机构培

训目标任务 2000 人。

2.脱贫人员培训。根据县乡村振兴局提供脱贫人员、贫

困家庭“两后生”和监测户名册，重点组织种养殖技术、康

养护理、家政服务等专业培训和脱贫人员技能需求按需培

训。根据高龄人员参加培训绩效情况和我县实际，2023 年脱

贫人员培训目标任务 6000 人。

3.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湖北省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在岗职

工、转岗人员，重点开展新技术、新技能、新工艺、新设备

培训或转岗转业培训。2023 年企业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目标任

务 2000 人。

（二）培训内容。加强职业技能、通用职业素质和求职

能力等综合性培训，通过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工匠精神、

质量意识、法律意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安全环保与健康卫生、

就业指导等内容贯穿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就业创业培训全

过程。乡镇重点开展脱贫人员培训和特色技能培训。



（三）培训课时。严格遵照《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

管理办法》《湖北省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管理办法（试行）》

组织培训，理论培训和操作技能实训相结合，实践操作不得

少于总课时的 60%。

（四）培训方式。一是组织动员脱贫人员开展种养殖技

术、家政服务、康养护理、失能人员护理、绿化保洁等项目

培训和创业意识培训，愿培尽培、应培尽培，落实脱贫不脱

帮扶政策；二是建设乡镇公共实训基地，组织开展家政服务、

养老护理、育婴师、化妆美甲、中西式烹饪、公安锅盔、公

安牛肉等特色技能培训和种养殖技能培训，实现就近就地就

业和居家灵活就业创业；三是强化校企合作，共建行业企业

公共实训基地，推动企业新技术、新技能、新工艺、新设备

培训，大力开展电子商务、网红直播等网络创业培训；四是

加大对定点培训机构政策扶持力度，促进定点机构更广泛地

开展多工种、多项目、多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五是根据省

市要求推动线上培训，支持鼓励企业、企业职工和广大劳动

者参加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并按文件规定给予培训补贴；六

是加大新职业新业态宣传，开展直播销售员、公共卫生辅助

服务员、网约配送员、快递员、汽车代驾员等新职业技能培

训。

（五）培训经费。定点机构和企业组织实施的培训按照

《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湖北省岗位技能提



升培训补贴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规定申请培训补

贴。乡镇人社中心开展职业培训宣传、组织招生培训等形成

的费用由定点培训机构从培训补贴中支出。县就业训练中心

和定点培训机构与乡镇人社服务中心共同组织实施的脱贫

人员培训，根据开展培训后审核合格、实际申请培训补贴资

金的人数，按照每人 260 元标准向乡镇人社服务中心支付

包干工作经费，用于支付与培训相关的宣传动员、人员组织、

场租水电和管理服务等费用。

（六）生活费补助（含交通费补助，下同）。符合条件

的就业困难人员和农村学员参加就业创业培训并考核合格

的，按照培训专业（工种）标准课时考勤每人每天（6 课时

计 1 天）24 元给予生活费补助，脱贫人员按照每人每天 40

元给予生活费补助。

生活费补助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直接发放到学员个

人银行账户。

（七）培训颁证。培训结束后，采取理论考试和实践考

核相结合方式，对学员进行考核，对考核合格者，颁发《湖

北省就业创业培训合格证》。企业和定点培训机构应动员培

训合格人员申请职业技能等级鉴定和技能提升补贴。

（八）就业服务。一是培训及招生信息必须线上线下同

时发布，线上主要在湖北公共招聘网和公安县公共就业和人

才服务微信公众号发布。二是对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合格证》的，

培训机构应将获证人员信息推送到县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由

县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根据本人意愿，推荐就业，做好就业跟

踪服务。

四、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就业创业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工作的领

导，成立县人社局就业创业培训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工作领

导小组，陈念祖任组长，欧阳峰、陈震任副组长，成员由县

人社局就业促进与职业能力建设股、县就业中心培训专班人

员组成，根据领导小组提出的目标任务，工作专班制定相应

实施方案。

五、监督检查

县人社部门遵照文件规定，采取现场检查、电话抽查、

远程视频检查等方式进行巡查督导，保障培训按计划实施。

（一）培训检查。县人社部门采取现场检查和视频检查

的方式对每个培训班检查不少于 3 次（培训开班和培训结

业各 1 次，培训期间现场检查不少于 1 次）。视频检查采

取远程视频方式，培训机构使用高清摄像头或高像素智能手

机配合，选好场景和角度，便于检查时截图保存。视频检查

主要内容有：培训班名称（横幅或电子屏）、签到表、授课

教师、上课全景、学员听课特写等。



（二）培训照片。培训过程中，培训机构用高清摄像头

或高像素智能手机拍摄培训照片留存。每班报送开班全景

（含政策课）、理论课、实操课、考试考核照片各一张以上，

重点拍摄和留存实操培训照片。照片要清晰，配图名称用文

字和数字标注培训专业、时间、场景等。

（三）视频影像。每期培训班的理论授课、实操教学和

结业考试都要拍摄视频影像保存，三个场景每段时长 1 分

钟以上，要求拍摄到培训学员、授课教师和培训班名称（横

幅或电子屏）等。

（四）考核结业。培训课程结束后，定点培训机构组织

学员进行结业考核时，县人社部门安排工作人员现场检查或

远程视频督考。

六、工作要求

（一）注重效果。严格按照实施方案、专业培训方案和

教学计划开展培训，严把培训课时和质量关，提高培训质量。

遴选专业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和教学经验丰富、语言表达

能力强的专家、教授、中高级技能人才担任专兼职教师，聘

请各类经营主体的优秀管理和技术人才、优秀农村实用人才

等为授课教师，全方位、多层次组织培训，提升培训成果的

就业转化率。

（二）严格制度。认真制定执行就业培训管理制度，抓

好就业创业培训日常管理和服务。重点落实第一堂课制度(宣



讲政策，并了解培训机构培训工作安排和学员需求等情况)；

学员培训考勤制度；满意度调查制度(结业前组织学员开展满

意度评价，了解培训效果)；培训台账制度(建立培训台账、

培训过程影像资料等培训档案)。

（三）责任到人。各乡镇人社服务中心负责人为本乡镇

就业创业培训工作责任人，负责本乡镇培训组织和实施。就

业创业培训工作年终考核按脱贫人员培训和特色技能培训

两个项目完成情况综合考评，目标任务完成倒数后三名的乡

镇，纳入绩效考核，并全县通报。各定点培训机构负责人为

本机构就业培训工作责任人，县人社局将组织对定点机构绩

效考核，不定期对定点机构进行督查，对抽查、核查不合格

比例超过 10%的，发现一次责令立即整改，违规两次的通报

批评。


